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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西安理工大学关于试行招收 

外国留学生相关问题的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西安理工大学关于试行招收外国留学生相关问题的暂行

规定》已经 2017 年第 6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西安理工大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月 3日 

西安理工大学文件 

西安理工外事〔2018〕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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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内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月 1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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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理工大学关于试行招收 

外国留学生相关问题的暂行规定 

 

为加快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步伐，提升学科建设层次，丰富

教育教学内涵，鼓励各学院（学科）积极培养优秀外国留学生，

实现学校“十三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的外国留学生招生、

培养目标，结合国家相关政策以及外国留学生具体情况，根据学

校实际，对于留学生招生及培养中相关问题作出以下规定： 

一、招生、培养及管理 

（一）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牵头，协调人事处、研究生

院、教务处、财务处、学生处以及各学院，参照《西安理工大学

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》（西理外〔2014〕1号），完成留学生招生、

培养以及相关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为便于管理及培养，本科层次留学生纳入学校本科生

教学管理系统、研究生层次留学生纳入学校研究生信息系统进行

统一管理。 

二、住宿等费用 

除校际协议特别规定外，各类留学生入住学校留学生公寓，

按照有关标准收取住宿费，水电费、天然气费以及其它费用按照

成本补偿原则由学校代收代缴或自行承担。 



- 4 - 

三、学费 

（一）本科生留学生学费，按照《西安理工大学关于国外自

费留学生收费标准备案的报告》（西安理工字〔2017〕69号）文

件（以下简称“备案报告”）规定的标准收取； 

（二）研究生留学生学费，在规定的学制内（硕士生3年，

博士生4年）免收；若延期毕业，依据备案报告标准按年度收取。 

四、奖学金 

（一）本科生留学生学制内（4年）由学校每年提供0.8万元

人民币奖学金； 

（二）硕士生留学生学制内由学校每年提供1.5万元人民币

基础奖学金；同时，所在学院（学科）提供相应的学业奖学金； 

（三）博士生留学生学制内由学校每年提供2.0万元人民币

基础奖学金；同时，所在学院（学科）提供相应的学业奖学金； 

（四）学校推荐优秀留学生申请省、部相关留学生奖学金、

培养基金，若获批，停发校内基础奖学金； 

（五）留学生在其他国家（地区）访学期间，停发校内基础

奖学金。 

五、工作量 

（一）本科生留学生应安排专职导师。导师基础工作量按照

国内本科生生均标准计算。指导 1-5 名，按照指导国内 15名本科

生工作量计算；指导 6-15 名，按照指导国内 30名本科生工作量

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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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根据各学院留学生规模，结合培养、管理等工作，可

适当增加教学管理人员的减免工作量。 

（三）研究生留学生导师指导工作量按照指导国内研究生工

作量标准的2倍计算。 

（四）采用双语或外语授课课程，教学工作量按照《关于在

非外语类课程中引入外语进行教学的暂行规定》（教字〔2002〕

09号）文件执行，其他课程教学工作量参照国内学生教学工作量

标准计算。 

（五）留学生培养方案中与中国学生相同的课程，采取与国

内学生合班授课方式；国内学生培养方案中未开设的课程，采取

单独授课方式，该部分课程教学工作量和指导工作量由人事处单

独进行绩效核拨。 

六、招生计划 

各学院根据专业、学科建设需求，按年度上报招生计划，国

际合作与交流处统一汇总，结合学校住宿条件及财力状况，限定

名额，由分管国际合作与交流副校长、校长批准后招生。 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